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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教 育 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6 年度

科学研究基金立项项目的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按照《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2026 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教师类

项目、研究生项目及各专项项目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已完成。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审核，2026 年度省教育厅支持立项符合申报条件的教

师类项目 2593项、研究生项目 1364项。其中，专项项目共计 1373

项（“三个定位”专项 460 项，思政课研究专项 247 项，青年人才

基础研究专项 295 项，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专项 371 项）。项目立

项信息详见附件 1。

二、2026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教师类项目中理工农医

课题资助不低于 2万元／项，人文社科类课题资助不低于 1万元

／项；研究生类课题资助不低于 1万元／项；青年人才基础研究

专项资助不低于 4万元/项。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改革

和完善省属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云财教〔2016〕337号）

精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实行项目和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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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以生均经费形式核拨高校。公办高校项目经费可从核拨高

校的生均经费中统筹列支，民办高校项目经费自筹解决。

三、请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组织好本校《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

究基金项目任务合同书》（附件 2）签订工作，尽快履行项目研究

相关手续，于 2026年 3月 31日前将任务合同书（一式 2份）报

送至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审核盖章，不支持邮寄办

理，逾期不办理视为放弃立项。任务合同书纸质版由学校科研管

理部门和课题组留存，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存档扫

描件。

四、请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对任务合同书的形式和内容认真做

好核查工作。任务合同书中的预期成果须明确量化且可考核，不

得使用模糊性、概括性描述。经费预算支出科目填写须符合学校

科研经费和财务管理规定。

五、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如实计算项目负责人承担科研工作

量和评估其科研业绩，省教育厅将不断完善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

督检查措施。请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和年度检查

评估，提高课题研究水平，按质、按量、按时结题验收。

六、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2023

版）》，2026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自 2026年 3月

1日开始执行，项目执行期 2年，即 2026年 3月—2028年 2月。

项目执行时间满 1年，且达到结题标准，项目负责人可以向所在

高校申请提前结题验收；执行期超过 2年未能按时结题，须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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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责人提出延期申请，由学校统一到省教育厅备案。

七、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发表、出版与本课题有关的论文、著

作、学术报告，以及申报成果奖励，进行成果鉴定等，均应标注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凡是未标注的成果，结

题验收时省教育厅将不予认可。

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联 系 人：范嫣然

联系电话：0871-65180909

电子邮箱：519112819@qq.com

附件：1.2026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立项明细表

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任务合同书

云南省教育厅

2026年 12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